保函016-A
                     保证金保函

                                                          编号

致受益人         银行      分行：

因           公司（下称“保函申请人”）与你方签定了编号为     号的施工合同，我行接受申请人的要求，愿就保函申请人按照上述借款合同的约定按期偿还或者支付贷款本息及其他费用向你方提供如下保证：

一、本保函项下我行承担的保证责任最高限额为（币种、金额大写）     万元（下称“保证金”）。

二、我行在本保函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三、本保函有效期（保证期间下同）为以下2种：
1、保函有效期至     年  月   日止。

2、     号合同到期后一年内有效。

四、在本保函的有效期内，如保函申请人违反上述借款合同的约定未按期偿还活着制服贷款本息及其他费用，我行将在收到你方提交的本保函原件及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索赔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以上述保证金额为限支付你索赔金额：

（一）索赔通知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列名索赔金额，并由你方法人代表人或者授权代理人签字加盖公章；

（二）索赔通知必须同时附有：

1、一项书面声明，声明索赔款项并未由保函申请人或其代理人直接或者间接的支付给你方；
2、证明保函申请人违反上述借款合同的约定以及有责任支付你放索赔金额的证据。

（三）索赔通知必须在保函有效期内送达以下地址：

          银行，地址                    。

五、本保函保证金额将随保函申请人逐步履行保函项下合同约定或者法定义务以及我行按你方索赔通知要求分次支付而相应递减。

六、本保函项下的权利不得转让，不的设定担保。

七、本保函项下的合同或者基础交易不成立、不生效、无效、被撤销、被解除、，本保函无效；保函申请人基于保函项下的合同或者基础交易或其他原因的抗辩，我行均有权利主张。

八、因保函发生争议协商解决不成，按以下第（一）种方式解决：

（一）向本行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二）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地为   ），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九、本保函有效期届满或者提前终止，受益人应立即将本保函原件退还我行；受益人未履行上述义务，本保函仍在有效期届至或者提前终止之日失效。

十、本保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十一、其他条款

十二、本保函自本行负责人或者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保证人（公章）：       银行
负责人或者授权代理人（签字）：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